附件2
2025年劳务派遣单位稳岗返还申领总表

劳务派遣单位名称（盖章）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社保单位编号：                                         单位：人、元、%
	序号
	劳务派遣单位或
实际用工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开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上年度月平均参保缴费人数
	上年度缴纳失业保险费总额
	返还
比例
	申请稳岗
返还金额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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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kmark: _GoBack]劳务派遣单位（自有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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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实际用工单位不含机关事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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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实际用工单位不含机关事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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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机关事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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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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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领承诺

本单位承诺：
    本单位属于已取得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且在有效期限内的劳务派遣单位，代为申请的实际用工单位属于机关事业单位之外的失业保险参保单位，所有员工均有事实劳动关系。我们将按照《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四川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关于认真做好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惠民政策措施有关工作的通知》（川人社规〔2025〕9号）要求，将稳岗返还资金用于职工生活补助、缴纳社会保险费、转岗培训、技能提升培训等稳定就业岗位以及降低生产经营成本支出，不挪作他用。以上信息及其他申报资料均真实有效，如虚报资料骗领资金或违规使用资金，将全额退回并承担一切行政处罚或法律责任。我单位承诺在30个工作日内将代实际用工单位申领的资金全额拨付至实际用工单位，并将拨付凭证及实际用工单位收款凭证提交至申领地失业保险经办机构。
    特此承诺。
劳务派遣单位经办人:                                                                             劳务派遣单位法定代表人（签章）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注：
1.此表为劳务派遣单位在同一社保账户内服务的实际用工单位申请稳岗返还资金情况表。
2.“上年度缴纳失业保险费总额”是指上年度劳务派遣单位自有、外包或派遣至实际用工单位员工全年缴纳的失业保险费总额（含单位和个人缴费）。
3.“返还比例”是指劳务派遣企业是大型企业按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30%返还，是中小微企业按60%返还。
4.劳务派遣单位拨付给实际用人单位稳岗返还资金需专项单笔拨付。劳务派遣单位需在收到稳岗返还资金30个工作日内将代实际用工单位申领的资金拨付至实际用工单位，并将拨付凭证及实际用工单位收款凭证提交至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对于未按规定拨付实际用工单位稳岗返还资金、逾期未提交拨付凭证和实际用工单位收款凭证的劳务派遣单位，未划拨资金须退回失业保险基金，且次年不得享受稳岗返还，情节严重的将依法进行查处。
5.附件1、附件2与附件3内所有信息应相关一致。


